代 理 销 售 合 同

甲方：山东凯华电源有限责任公司

乙方：

      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本着互利互惠、合作双赢的原则，就乙方在重庆市范围内代理销售甲方生产的“跨海”牌系列开关电源的有关事宜签订本合同，双方共同信守。

一、代理销售范围：重庆市行政区域内。乙方不得跨区域销售，否则视为违约；甲方设立乙方为本区域代理后不在直接在本区域进行直销；在乙方未完成销售任务的情况下或有严重违规行为时，甲方可另选代理商。

二、乙方代销条件：

1、提供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、银行开户及企业法人代码证复印件。

2、有不少于20平方米的专用营业场所。

3、有不少于3人的专业营销人员，其中必须有1名专业电气工程师专门负责。

4、有不少于20万元专项资金做为该业务的周转资金。

         三、甲方提供铺货支持：为了体现双方互利互惠的合作精神，合同签订后，甲、乙双方按照各承担铺货总货款50%的原则，按现有通用常规电源向乙方提供6万元的铺货支持。合同签定后一周之内，乙方电汇货款；款到帐后甲方发货。在代理销售期间，样品所有权归甲方，乙方负责保管。
四、代销年度任务：

自代销合同签订之日起，一年之内的销售额不少于80 万元。此销售额以乙方汇入甲方账户的实际到账款为准。每年销售额应递增50%。
五、代销政策：

         1、甲方为乙方免费培训2—3名技术、营销人员（食宿自理）。

         2、甲方向乙方承诺：自乙方购进产品之日起，对产品质量问题两年内负责保修、3月内保换、1月内保退(但产品应无硬伤和损坏、无拆封)，以保证乙方的代销利益。

         3、乙方代销后，甲方将把乙方经营电话列入甲方网站网页。

 4、甲方为乙方提供市场指导价作为乙方的销售价，乙方可根据该指导价上下浮动10%以内，但不得超过10%。经核查若超过10%，将进行处罚。

 5、市场开拓：由乙方自行组织并承担费用。

 6、月度考核制度：乙方必须在每月20日以表格的形式向甲方传真报告销售业绩及客户明细。

 7、乙方不得与其他电源厂家串货，一经发现，将予处罚。如果遇到当时没有客户所需要的型号时，应及时与甲方说明。

 8、乙方代理销售甲方开关电源后，不得再代理其他开关电源。如发现，立即取消代理销售资格，并进行清算。

 9、乙方应努力维护甲方产品市场信誉，提供市场信息、改进意见和售后服务。如发现乙方有损害甲方产品形象的行为，将取消代理资格。

10、乙方因故不再代销甲方产品时，应提前2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，经双方协商同意确认后进行清算。已购货物可按进货价返还乙方货款；但乙方退回货物时，必须保证产品的完好无损。

11、在代销期间，如有该市新用户直接与甲方联系的，甲方将直接介绍给乙方来做。

12、单种产品一次定货量超过100台时，要商定交货期。

13、特殊要求和通过协议定做的专用电源：其价格在协议中商定；其销售额可列入年度销售任务中；但价格优惠和年度返利就不再体现。
14、甲方产品有价格调整时及时通知乙方。

15、非通用常规电源乙方按甲方最低价提货。

16、乙方每次进货须先向甲方发订购单（传真件），通用常规电源甲方在7日内发货。其他按双方约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价格优惠政策：年销售额低于80万元时，执行“代理商价格 表”；当年内销售额达到80万元时，按10%返利；当年内销售额超过80万元时，再提货时按“代理商价格表---进货价”再优惠10%。但80万元以上的部分不再进行返利。执行单项合同的专用电源，不再享受价格优惠及返利政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结算：月结-----每月20日为结算日，结算日时结清已购全部货款（因甲方资金紧张，当乙方所欠货款达到6万元时应先行结算，再订货）。乙方逾期未结算，按未结算金额的每日1%支付违约金，并且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全额付款后再继续供货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八、保修：对用户的保修由乙方进行，甲方只对乙方进行维修。维修地为甲方所在地。
         九、运费：甲乙双方各自承担本单位发货时的运费，一般为物流运输或铁路运输方式。

         十、其他：

        1、乙方代销期限最少不少于1年，1年以后若不再代销，应提前2个月作出书面说明，经甲方同意并清算后解除代销合同。              2、本合同有效期为一年，一年后另行签订。本合同传真件有效。    
3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另订合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表：代理商价格表。

甲方：山东凯华电源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乙方：
地址：济南市科院路19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
法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邮编：2500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

电话：0531-8260006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传真：0531-8296504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
开户行：济南市工行科院路分理处         开户行：

帐号：1602023209006706366                    帐号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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